
南通市生态环境局
行政处罚决定书

通03环罚字(2022) 302号

当事人名称： 陈荣华

公民身份号码： 32062419700510XXXX

住 址： 江苏省南通市港闸区秦灶街道八里庙村三组71号

一、 调查情况及发现的环境违法事实、 证据和陈述申辩（听证）及

采纳情况

经南通市如东生态环境局执法人员2022年9月16日、9月26日、

10月19日 现场检查，发现你实施了以下环境违法行为：

你在如东县洋口镇南渔村12组从事南美白对虾养殖项目的经营，共

建设有 64张养殖大棚，每张大栅里设置有溢流口用于套水，虾棚养殖水

应经尾水管道流入泵池，在通过水泵将泵池中的尾水抽入尾水处理池处

理。 2022年9月16日，执法人员现场检查发现，64张大棚正在养殖，

部分大棚养殖废水经棚内溢流口通过管道流入尾水管道，尾水管道拐角

处接口脱落， 虾棚养殖水通过该尾水管道拐角处接口脱落处的溢流口排

水管流入大棚东侧排水沟，再经排水沟排至养殖区北侧的无名小河，该

污水排放口未经环保部门审批同意，执法人员对该上述溢流口排水管和

排水沟总排口进行了采样，经监测分析，上述溢流口排水管和排水沟总

排口所取水样的总磷浓度分别为 0. 62mg/L、0. 51mg/L。 经调查，你近两

年内未受过环保行政处罚，你经营的南美白对虾养殖项目养殖地点不在

生态红线区域内，近一年内未受过环境信访举报。

以上事实主要证据如下：

证据一：南通市如东生态环境局执法人员2022年9月16日在你经

营的南美白对虾养殖项目 现场制作的现场勘察笔录 1 份。

证据二：南通市如东生态环境局执法人员2022年9月16日在你经

营的南美白对虾养殖项目现场拍摄的取证照片数张。

证据三：南通市如东生态环境局执法人员2022年9月26日、10月












